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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西安凯立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持续督导年度报告书 

 

保荐机构名称：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

限公司 

被保荐公司名称：西安凯立新材料股份

有限公司  

保荐代表人姓名：陈彦斌 

联系方式：028-85534995 

联系地址：北京市东城区朝内大街 2 号

凯恒中心 B、E 座 9 层 

保荐代表人姓名：郭尧 

联系方式：010-65608298 

联系地址：北京市东城区朝内大街 2 号

凯恒中心 B、E 座 9 层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简称“中国证监会”）“证监许可〔2021〕1396

号文”批准，西安凯立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简称“公司”或“凯立新材”） 首次公

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向社会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 股）2,336.00 万

股，每股面值人民币 1.00 元。本次公司发行新股的发行价为 18.94 元/股，募集

资金总额为 44,243.84 万元，扣除发行费用 4,185.68 万元后，实际募集资金净额

为40,058.16万元。本次公开发行股票于2021年6月9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

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简称“中信建投证券”）担任本次公开发行股票的保

荐机构。根据《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由中信建投证券完成持续督

导工作。根据《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和《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

自律监管指引第 11 号——持续督导》，中信建投证券出具本持续督导年度报告书。 

一、持续督导工作情况 

 工作内容 持续督导情况 

1 

建立健全并有效执行持续督导工作制度，

并针对具体的持续督导工作制定相应的工

作计划。 

保荐机构已建立健全并有效执行了持

续督导制度，并制定了相应的工作计划 

2 

根据中国证监会相关规定，在持续督导工

作开始前，与上市公司或相关当事人签署

持续督导协议，明确双方在持续督导期间

的权利义务，并报上海证券交易所备案。 

保荐机构已与凯立新材签订《持续督导

协议》，该协议明确了双方在持续督导

期间的权利和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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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作内容 持续督导情况 

3 
通过日常沟通、定期回访、现场检查、尽

职调查等方式开展持续督导工作。 

保荐机构通过日常沟通、定期或不定期

回访等方式，了解凯立新材经营情况，

对凯立新材开展持续督导工作 

4 

持续督导期间，按照有关规定对上市公司

违法违规事项公开发表声明的，应于披露

前向上海证券交易所报告，经上海证券交

易所审核后在指定媒体上公告。 

2021 年度凯立新材在持续督导期间未

发生按有关规定须保荐机构公开发表

声明的违法违规情况 

5 

持续督导期间，上市公司或相关当事人出

现违法违规、违背承诺等事项的，应自发

现或应当发现之日起五个工作日内向上海

证券交易所报告，报告内容包括上市公司

或相关当事人出现违法违规、违背承诺等

事项的具体情况，保荐机构采取的督导措

施等。 

2021 年度凯立新材在持续督导期间未

发生违法违规或违背承诺等事项 

6 

督导上市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

人员遵守法律、法规、部门规章和上海证

券交易所发布的业务规则及其他规范性文

件，并切实履行其所做出的各项承诺。 

在持续督导期间，保荐机构督导凯立新

材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遵守

法律、法规、部门规章和上海证券交易

所发布的业务规则及其他规范性文件，

切实履行其所做出的各项承诺 

7 

督导上市公司建立健全并有效执行公司治

理制度，包括但不限于股东大会、董事会、

监事会议事规则以及董事、监事和高级管

理人员的行为规范等。 

保荐机构督促凯立新材依照相关规定

健全完善公司治理制度，并严格执行公

司治理制度 

8 

督导上市公司建立健全并有效执行内控制

度，包括但不限于财务管理制度、会计核

算制度和内部审计制度，以及募集资金使

用、关联交易、对外担保、对外投资、衍

生品交易、对子公司的控制等重大经营决

策的程序与规则等。 

保荐机构对凯立新材的内控制度的设

计、实施和有效性进行了核查，凯立新

材的内控制度符合相关法规要求并得

到了有效执行，能够保证公司的规范运

行 

9 

督导公司建立健全并有效执行信息披露制

度，审阅信息披露文件及其他相关文件并

有充分理由确信上市公司向上海证券交易

所提交的文件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 

保荐机构督促凯立新材严格执行信息

披露制度，审阅信息披露文件及其他相

关文件 

10 

对上市公司的信息披露文件及向中国证监

会、上海证券交易所提交的其他文件进行

事前审阅，对存在问题的信息披露文件应

及时督促上市公司予以更正或补充，上市

公司不予更正或补充的，应及时向上海证

券交易所报告。 

对上市公司的信息披露文件未进行事前审

阅的，应在上市公司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后

保荐机构对凯立新材的信息披露文件

进行了审阅，不存在应及时向上海证券

交易所报告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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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作内容 持续督导情况 

五个交易日内，完成对有关文件的审阅工

作对存在问题的信息披露文件应及时督促

上市公司更正或补充，上市公司不予更正

或补充的，应及时向上海证券交易所报告。 

11 

关注上市公司或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受到中国证监

会行政处罚、上海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或

者被上海证券交易所出具监管关注函的情

况，并督促其完善内部控制制度，采取措

施予以纠正。 

2021 年度，凯立新材及其控股股东、

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

员未发生该等事项 

12 

持续关注上市公司及控股股东、实际控制

人等履行承诺的情况，上市公司及控股股

东、实际控制人等未履行承诺事项的，及

时向上海证券交易所报告。 

2021 年度，凯立新材及其控股股东不

存在未履行承诺的情况 

13 

关注公共传媒关于上市公司的报道，及时

针对市场传闻进行核查。经核查后发现上

市公司存在应披露未披露的重大事项或与

披露的信息与事实不符的，应及时督促上

市公司如实披露或予以澄清；上市公司不

予披露或澄清的，应及时向上海证券交易

所报告 。 

2021 年度，经保荐机构核查，凯立新

材不存在应及时向上海证券交易所报

告的情况 

14 

发现以下情形之一的，保荐机构应督促上

市公司做出说明并限期改正，同时向上海

证券交易所报告：（一）上市公司涉嫌违

反《上市规则》等上海证券交易所相关业

务规则；（二）证券服务机构及其签名人

员出具的专业意见可能存在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等违法违规情形或其

他不当情形；（三）上市公司出现《保荐

办法》第七十一条、第七十二条规定的情

形；（四）上市公司不配合保荐机构持续

督导工作；（五）上海证券交易所或保荐

机构认为需要报告的其他情形。 

2021 年度，凯立新材未发生相关情况 

15 

制定对上市公司的现场检查工作计划，明

确现场检查工作要求，确保现场检查工作

质量。上市公司出现以下情形之一的，应

自知道或应当知道之日起十五日内或上海

证券交易所要求的期限内，对上市公司进

行专项现场检查：（一）存在重大财务造

假嫌疑； 

（二）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人

涉嫌资金占用；（三）可能存在重大违规

2021 年度，凯立新材不存在需要专项

现场检查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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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作内容 持续督导情况 

担保；（四）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

关联人、董事、监事或者高级管理人员涉

嫌侵占上市公司利益；（五）资金往来或

者现金流存在重大异常；（六）上海证券

交易所要求的其他情形。 

16 持续关注上市公司的承诺履行情况。 
2021 年度，凯立新材不存在未履行承

诺的情况 

二、保荐机构和保荐代表人发现的问题及整改情况 

在本持续督导期间，保荐机构和保荐代表人未发现西安凯立新材料股份有限

公司存在重大问题。 

三、重大风险事项 

在本持续督导期间，公司主要的风险事项如下： 

（一）核心竞争力风险 

（1）行业技术升级迭代的风险 

随着催化剂行业技术的发展，应用面的扩大，技术的升级迭代加快，不同技

术之间的竞争加剧，技术创新和新产品开发仍是行业竞争的关键。由于贵金属资

源稀缺，价格昂贵，如何在降低贵金属使用量的同时，保证其使用效率和催化效

果，一直都是国内外的研究热点。纳米稀土等非贵金属催化材料、高性能贵金属

催化材料、环保型催化材料等新型催化材料亦为目前的研究热点方向。若公司对

技术和市场的发展趋势不能正确判断，对行业关键技术的发展动态、新技术及新

产品的研发方向等方面不能正确把握，导致公司未能持续保持技术先进性和不断

开发新的更高品质的产品，可能面临公司竞争力下降，后继发展乏力的风险。 

（2）技术落后竞争对手风险 

公司的贵金属催化剂业务处于全市场竞争的行业状态，催化剂性能优势是获

得市场的前提，若公司不能持续保持对产品性能的改进优化以及新产品的研究开

发，就存在部分催化剂的性能指标被同行超越，丢失客户和市场份额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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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经营风险 

（1）贵金属价格波动及资金占用较高的风险 

公司贵金属催化剂的主要原料为钯、铂、铑等铂族贵金属，其价格受全球地

缘形式和下游行业经济周期的影响变化快、波动大，且铂族金属价格昂贵，通常

占销售模式下产品生产成本的 90%以上，贵金属价格的波动对公司销售模式下的

产品成本影响较大。若未来公司不能有效地将原材料价格上涨的压力转移到下游、

或不能通过技术工艺创新抵消成本上涨的压力，又或在价格下降过程中未能做好

存货管理，都将会对公司的经营业绩产生不利影响。同时，如果贵金属市场价格

大幅下跌，相关贵金属原材料亦存在减值风险。 

（2）下游客户领域较为集中的风险 

公司为我国精细化工领域具有技术优势的贵金属催化剂供应商，产品及服务

主要应用于医药、农药、染料颜料及化工新材料等行业。其中，来自医药领域客

户的收入占比较高，公司前五大客户也较多的集中于该领域。公司产品主要应用

于下游客户产品的催化反应合成工艺中，一旦有更为先进的合成工艺出现，将会

形成化学原料药、中间体生产技术的迭代。如果新的合成工艺不使用公司的催化

剂产品或公司的催化剂产品性能跟不上技术迭代的速度，将导致公司存在失去该

类客户的风险。 

同时，随着国内“4+7”带量采购、药品关联审评和一致性评价政策的实施，

将会使公司下游医药企业的竞争更加激烈，迫使其通过技术进步降低生产成本，

维持竞争优势。部分客户可能将对相关催化剂产品提出降低使用成本的要求，或

者开发新的合成工艺将使用新的催化剂，若公司产品改进升级和新产品研发跟不

上客户要求，将存在失去该类客户的风险。从而对公司整体经营及收入情况造成

影响。 

（三）行业风险 

贵金属资源短缺的风险 

贵金属在全球属于稀缺资源，贵金属催化剂的主要原材料是铂、钯等贵金属

原料，而我国在铂族金属资源上属于极度匮乏的国家，主要贵金属大部分依赖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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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近期全球疫情蔓延，逆全球化升温，贸易保护主义抬头，国家愈加重视稀贵

金属的战略价值，稀贵金属作为未来高科技发展不可或缺的关键元素，战略价值

愈加凸显。若未来由于国际政治等因素的影响，国内贵金属供应出现短缺，将对

公司的生产经营造成较大的影响。 

（四）宏观环境风险 

（1）法律风险 

公司主要从事贵金属催化剂的研发、生产和销售。由于行业内技术进步快，

科技含量高，知识产权种类、数量繁多，若公司对侵犯知识产权的行为未能及时

发现并采取有效的法律措施，可能会对公司的知识产权和品牌形象产生负面影响。 

（2）税收优惠变化的风险 

报告期内，公司享受高新技术企业税收优惠，适用企业所得税税率为 15%，

若未来公司不能持续符合高新技术企业的相关标准，或国家税收政策有所调整，

公司未来税后经营业绩将受到一定的影响。 

（五）其他重大风险 

新冠肺炎疫情引发的风险 

受新冠肺炎疫情风险影响，各地政府相继出台并严格执行关于延迟复工、限

制物流、人流等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政策，公司需按照属地疫情防控部门的有关要

求，在做好疫情防控管理，若疫情反复或防控趋严，将会影响公司开工率和物流

运输。 

四、重大违规事项 

在本持续督导期间，西安凯立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不存在重大违规事项。 

五、主要财务指标的变动原因及合理性 

2021 年，公司主要财务数据如下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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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万元 

主要会计数据 2021 年 1-12 月 2020 年 1-12 月 
本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 

营业收入 158,933.00 105,218.20 51.0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利润 
16,255.55 10,532.35 54.3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的净利润 

14,355.59 9,816.57 46.24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 
4,780.83 4,586.73 4.23 

主要会计数据 2021 年 12 月末 2020 年 12 月末 
本期末比上年度末增

减（%）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资产 
84,203.40 33,427.73 151.90 

总资产 115,557.64 50,952.37 126.80 

公司主要财务指标如下表所示： 

主要财务指标 2021 年 1-12 月 2020 年 1-12 月 
本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 

基本每股收益（元 /

股） 
1.99 1.50 32.67 

稀释每股收益（元 /

股） 
1.99 1.50 32.67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

的基本每股收益（元/

股） 

1.76 1.40 25.71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

率（%） 
27.01 34.02 减少 7.01 个百分点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

的加权平均净资产收

益率（%） 

23.85 31.71 减少 7.86 个百分点 

研发投入占营业收入

的比例（%） 
3.18 3.17 增加 0.01 个百分点 

2021 年，公司主要财务数据及指标变动的原因如下： 

1、报告期内，公司营业收入较上年同期增长 51.05%，主要系公司主营业务

收入较上年同期涨幅较大所致。其中公司下游需求增长，导致贵金属催化剂产品

整体销量较上年增长 34.43%；公司产品结构进一步优化，其中单价较高的均相

贵金属催化剂收入较上年同期增长 145.24%，对收入整体增长贡献较大；随着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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户拓展和产品突破，主营业务收入中占比 63.69%的医药领域、占比 15.69%的化

工新材料领域，收入较上年同期分别增长了 44.35%、88.7%；公司重点布局的基

础化工领域，在公司主营业务收入占比从 2020 年的 4.93%提升至 10.05%，收入

较上年同期增长 213.8%。 

2、报告期内，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较上年同期增长 54.34%，主要

系下游应用领域对贵金属催化剂的需求持续增长，销量增加，收入增加；公司收

到的政府补助增加所致。  

3、报告期内，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较上年同

期增长 46.24%，主要系贵金属催化剂销量增加，营业收入增加所致。  

4、报告期内，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和总资产较上年同期分别增长 151.9%、

126.8%，主要系报告期内公司上市首次公开发行股份，募集资金增加，货币资金

增大，同时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净利润增加所致。 

5、每股收益较上年同期增长 32.67% ，主要系报告期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净利润增加所致。 

六、核心竞争力的变化情况 

公司自成立以来，专注于贵金属催化剂的研发、生产和销售以及催化应用技

术的研究开发，是我国贵金属催化剂行业实力较为雄厚的创新型研发及生产企业。

作为一家研发驱动型企业，公司研发投入长期保持较高水平，在金属催化剂和催

化应用技术方面形成了一系列自主知识产权，并在一些特定应用领域形成了技术

优势，成为精细化工领域催化剂行业龙头企业。同时，公司依托技术创新，不断

提高催化剂性能，推动下游行业技术进步，增强产品的国际竞争力。 

此外，公司根据用户特点还可以定制和研发专用催化剂，为用户提供催化合

成技术、连续化技术、废气废水处理技术，具备与客户联合研究开发新产品、新

技术以及改进提升老工艺的能力，可以为客户提供全套产业链产品、技术与服务。 

公司的核心竞争力体现在体制机制、研发、技术、产品、品牌及服务等方面，

在 2021 年度未发生不利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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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研发支出变化及研发进展 

为了保证公司能够不断进行技术创新，保持产品和服务的技术领先水平，维

持公司的市场竞争优势，公司进行持续性的研发投入。2021 年，公司研发投入

达 5,060.01 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 51.69%，研发投入占营业收入比例为 3.18%。 

2021 年，公司主要在研项目进展顺利，技术水平继续保持领先。在专利申

报方面，本年新增申请专利 7 个，新增获得专利 26 个，其中发明专利 25 个。截

至 2021 年末，公司累计获得发明专利 76 个、实用新型专利 13 个、外观设计专

利 2 项、软件著作权 2 项。 

八、新增业务进展是否与前期信息披露一致 

不适用 

九、募集资金的使用情况及是否合规 

截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公司募集资金累计使用及结余情况如下： 

单位：元 

项目 金额 

募集资金总额 442,438,400.00 

减：保荐承销费 29,217,630.19 

募集资金到账金额 413,220,769.81 

减：2021 年度其他发行费用 12,639,189.32 

实际募集资金净额 400,581,580.49 

减：募集资金项目累计投入 88,835,903.35 

减：手续费 3,108.78 

加：存款利息收入 791,716.55 

减：本期使用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金额 150,000,000.00 

加：本期收回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金额 50,000,000.00 

加：本期使用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收益 254,246.58 

加：发行费用（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 4,142,792.45 

募资资金结余金额 216,931,323.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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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 2021 年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符合《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

法》《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 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

《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和制度文件的规定，对募集

资金进行了专户存储和专项使用，并及时履行了相关信息披露义务，募集资金具

体使用情况与公司已披露情况一致，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途和损害股东利

益的情况，不存在违规使用募集资金的情形。 

十、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持股、质押、

冻结及减持情况 

序

号 
姓名 职务 

直接持股数

量（股） 

间接持股

数量（股） 

合计持股

数量（股） 

合计持股

占比（%） 

2021年度的质押、

冻结及减持情况 

1 

西北有

色金属

研究院 

控股股东 24,000,000 - 24,000,000 25.71 - 

2 张之翔 董事长 3,898,000  3,898,000 4.18  

3 曾永康 董事、总经理 900,000 - 900,000 0.96 - 

4 万克柔 董事、副总经理 627,000 - 627,000 0.67 - 

5 曾利辉 职工代表监事 560,000 - 560,000 0.60 - 

6 文永忠 副总经理 1,200,000 - 1,200,000 1.29 - 

7 朱柏烨 副总经理 700,000 - 700,000 0.75 - 

8 王世红 
财务总监、 

董事会秘书 
630,000 - 630,000 0.67 - 

9 王鹏宝 副总经理（离任） 1,340,000 - 1,340,000 1.44 - 

十一、上海证券交易所或保荐机构认为应当发表意见的其他事项 

截至本持续督导跟踪报告出具之日，不存在保荐机构认为应当发表意见的其

他事项。 

（以下无正文）  






